
112年度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說明會

教學成效指標說明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陳祖裕委員

112年8月14日、16日

1



教學成效量性指標變更歷程(自100年起)

教學成效指標 指標內容 備註

量性指標1 受訓人員計畫執行調查

量性指標2 教師計畫執行調查

量性指標3 新進受訓人員接受二項(含)以上之學前評估比率

量性指標4 受訓人員完成每一訓練階段後評估比率

量性指標5 完訓受訓人員通過完訓後評估比率

量性指標6 受訓人員有記載學習紀錄之比率 103年刪除

量性指標7 教師接受多元教學評估比率

量性指標8 師生比 102年刪除

量性指標9
(9-A、9-B、9-C)

醫院教學費用分配之比率

量性指標10 跨領域團隊合作照護訓練執行比例 103年刪除

量性指標11 院際聯合訓練執行比例 103年刪除

量性指標12
(12-A、12-B)

受訓人員訓練至補助資格期滿之比率 101年起填報

量性指標13
(13-A、13-B、13-C)

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接受訓練計畫之比率 101年起填報

量性指標14 教師取得師資培育制度認證比率 104年起填報

量性指標15 受訓人員符合『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情形 106年起填報

量性指標16
(16-A、16-B)

醫院代為訓練他院人員執行成果 110年起填報

質性指標1 落實能力導向醫學教育執行情形 112年起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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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教學成效指標(共1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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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指標

量性指標

各職類資料
• 指標1：受訓人員計畫執行調查
• 指標2：教師計畫執行調查
• 指標3：新進受訓人員接受二項

(含)以上之學前評估比率
• 指標4：受訓人員完成每一訓練
階段後評估比率

• 指標5：教師接受多元教學評估
比率

• 指標7：教師接受多元教學評估
比率

• 指標12：受訓人員訓練至補助
資格期滿之比率

• 指標13：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
接受訓練計畫之比率

• 指標14：教師取得師資培育制
度認證比率

• 指標15：受訓人員符合「住院
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
引」之情形

全院性資料
• 指標9：醫院教學費
用分配之比率

• 指標16：醫院代為訓
練他院人員執行成果

全院性資料
• 指標1：落實能力導向醫學教育執行情形

【獎勵門檻】
量性指標4、15

【列入獎勵費用核算】
量性指標1、2、9-B、13-C
及系統填報值一致且不需補件

【加分項目】
量性指標16-B、質性指標1

成效
指標

112年度



系統填報作業時間

• 監測時間：

• 指標1至5、7、12至16及質性指標1：111年10月至112年8月

• 指標9：111年全年度資料

• 填報時間：112年9月18日(一)上午9時至10月2日(一)中午12時

• 送審時間：112年9月25日(一)上午9時至10月2日(一)中午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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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

113年度將回復監測完整12個月

• 監測期間：112年9月至113年8月

(共11個月)

本年度評分基準
已上架於「參考資料」



監測對象

• 指標9、16為全院性資料填報

• 西醫師：

• 量性指標1、3至5、7、13及質性指標1，於西醫師之監測範圍僅限於
PGY人員。

• 量性指標12、14及16，不含西醫師。

• 量性指標15，西醫師職類包含PGY及專科醫師訓練之住院醫師。

• 其他醫事人員：

• 護理師、藥師、醫事放射師、醫事檢驗師、職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助產師、營養師、語言治療

師、聽力師及牙體技術師等14職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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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門檻

• 獎勵門檻如下，皆須符合始可納入獎勵費用點數計算及撥付對象：

1. 量性指標皆須填報並上傳完整佐證資料(指標1及指標2為問卷調查，不

須上傳佐證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統填報一致。

2. 「量性指標4：受訓人員完成每一訓練階段後評估比率」全院符合比率

須達95%。

3. 量性指標 15 住院醫師之工時 須全數符合 「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

工作時間指引」之要求，且未有勞動檢查機構之裁罰紀錄。

各指標閾值達成情形將由計畫管理系統輔助判斷，佐證資料完整度與

合適性則另由專家進行評核，綜整兩項結果再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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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獎勵費用核算之量性指標項目

指標項目 閾值 分數

指標1 受訓人員計畫執行調查 滿意度：70%

問卷回收率：50%

20

指標2 教師計畫執行調查 20

指標9-B
醫院使用於其他醫事人員之「教學

師資補助費」，佔補助經費之比率

投入費用達補助經

費之50%
20

指標13-C
新進具有補助資格之醫師及醫事人

員且接受訓練計畫之比率

全院接受訓練計畫

之比率達85%
20

量性指標佐證資料內容與系統填報值，經評核後一致且不需補件者 2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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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加分項目之指標

• 各指標須依第三條第七點指標填報內容上傳完整佐證資料，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

算。

1. 量性指標16-B：協助代訓他院新進人員之職類數

• 以監測期間協助代訓他院新進人員職類數評核指標等級，再換算成分數。其等

級說明及分數如下：

2. 質性指標1：落實能力導向醫學教育執行情形

• 依據評分基準、各職類執行摘要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評核指標等級為A、B、C

三等級，其分數分別為10分、6分及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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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等級說明 分數

A 協助代訓他院5個職類以上之新進人員 10分

B 協助代訓他院2-4個職類之新進人員 6分

C 協助代訓他院1個職類之新進人員 3分



列入獎勵費用核算之指標項目評分基準
與原則(1/2)

• 指標評分基準與原則：醫院須先符合獎勵門檻後，上述量性指標亦達閾值

即可得分。各指標閾值達成情形將由系統輔助判斷，佐證資料完整度與合

適性則另由專家進行評核，綜整兩項結果再計分。

• 評分說明：

1. 除量性指標1、2、12、14及15外，其餘7項量性指標醫院應依各指標

補充說明之規定，上傳完整之佐證資料。

2. 缺少任一附件或附件內容與系統填報不一致者，則為佐證資料不完整，

視為未達獎勵門檻；經評核後佐證資料內容與系統填報值一致且不須

補件者，即可得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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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獎勵費用核算之指標項目評分基準
與原則(2/2)

3. 量性指標16-B及質性指標1為列入加分項目，須依第三條第七點指標填

報內容上傳完整佐證資料，其中量性指標16-B之附件內容亦須與系統

填報值一致，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另

由專家進行評核。如因缺少任一附件或附件內容與系統填報不一致，

將不予加分，惟不影響獎勵門檻及列入獎勵費用核算之指標項目之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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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之計算

點值算法＝ 112年度之成效優良獎勵總經費 ÷各院評核總點數總計

各院所得之獎勵費用＝評核總點數 ×點值

• 評核總點數＝ (教學成效指標總成績 + 量性指標16-B分數 + 質性指標1分數)

x 111年10月至112年8月實際收訓計畫數

• 實際收訓計畫數說明：考量實際收訓計畫數目攸關醫院所投入資源及努力，故111年10月

起至112年8月止，有實際收訓人員之訓練計畫，方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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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滿意度問卷調查

(量性指標1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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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1：受訓人員計畫執行調查
指標2：教師計畫執行調查

• 指標執行方式

• 111年10月至112年8月核定之「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

理系統」之受訓人員與教師且在職者。請至病人安全文化調查系統

(http://psc.jct.org.tw)填寫問卷。

• 將委由醫策會進行問卷調查作業，請醫院協助提供受測者相關資料並

請受測者於調查期間上網填寫。

• 西醫PGY受訓學員因訓練期程因素，於本年度7月14日發放，共計發

放2個版本(110年度二年期PGY2學員、111年度二年期PGY1學員)。

本指標(1、2)為列入獎勵費用核算之量性指標，
請務必配合提供教師及受訓人員之E-mail，並宣導填覆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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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閾值：問卷回收率：50%＋滿意度：70%



問卷填報帳號密碼查詢

• 若醫院受測者反應未收到/遺失/誤刪帳號密碼者，可自行至「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

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http://pec.mohw.gov.tw)－問卷填報序號查詢」，取得問

卷填報之帳號密碼。

• 為避免信件遺漏，請務必使用系統「測試發信」功能，確認該信箱可順利收信。

14



問卷發放及回收率通知

• 8月2日已函知全國教學醫院，

預告問卷調查及相關配合事項

• 配合西醫PGY學員訓練期程，

已於本年7月14日發放問卷。

後於7月24日提供回收率供各

院參考

• 醫事職類亦於8月2日通知醫

院提供受測者E-MAIL，預計

於8月21日寄發問卷填報帳號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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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問卷相關作業期程

調查對象

以電子郵件回覆

醫策會名單期程

計畫管理系統

匯入名單作業期程 預計發放問

卷帳號密碼

日期

問卷填報

截止日期開放

日期

截止

日期

開放

日期

截止

日期

西醫

PGY

110年度

二年期PGY2學員 5/30

(一)

6/13

(一)

業於

7/14(五)

發放問卷

帳號密碼

10/2(一)

中午12:00前

111年度

二年期PGY1學員

醫事職類

受訓人員

及教師

第一梯次

(111.10~112.06

之核定名單)

8/2(三)
8/14(一)

中午12:00前

預計

8/21(一)前

第二梯次

(112.07~111.08

之核定名單)

預定9月中旬

(8月費用核定後)

9/19(二)

中午12:00前

預計

9/22(五)前

*註：若已完成帳號密碼寄送作業，本會將以電子郵件另行通知各院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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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問卷回收率及滿意度

17

調查對象
發放
份數

回收
份數

回收率(%) 滿意度(%) 達閾值家數
(達閾值家數
/填報家數)全國1 平均2 全國3 平均4

PGY

一年期PGY

完訓人員
158 138

77.13 79.75 86.30 85.96

142／149

未達閾值
•區域醫院1家
•地區醫院6家

二年期PGY

完訓人員
1,129 923

二年期PGY1

受訓人員
1,293 961

醫事職類受訓人員 16,976 13,062

醫事職類教師 20,910 18,389 83.93 85.35 87.64 87.69

148／149

未達閾值
•地區醫院1家

備註：
1. 全國回收率＝全國問卷回收份數／全國問卷發放份數＊100%
2. 平均回收率＝各院回收率之平均值
3. 全國滿意度＝全國回答4分以上之問卷份數／全國問卷回收份數＊100%
4. 平均滿意度＝各院滿意度之平均值



各職類資料指標

(量性指標3-5、7及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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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3：新進受訓人員接受二項(含)
以上之學前評估比率

• 指標採計方式

• 「新進受訓人員數」係指醫院新增上傳至「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理

系統」且經核定之受訓人員人數，受訓人員曾經於其他醫院接受訓練亦列入計算。

• 學前評估方式：能確實了解受訓人員能力及經驗之具體評估方式，如筆試、口試、

操作試等。

• 佐證資料

• 附件：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提供Excel名單。

本年度獎勵門檻包含量性指標皆須填報並上傳完整佐證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

統填報一致，請務必依上述說明確認上傳之佐證資料是否完整，並確認上傳成功。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全國總數值 99.85% 99.94%

19

為簡化醫院彙整及填報成效指標相關資料，且佐證資料及其評估方式或表單之

妥適性經由教學醫院評鑑實地查證查閱，故自112年度起刪除上傳佐證資料之

附件二及附件三，僅維持監測受訓人員學習成果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比率。



量性指標4：受訓人員完成每一訓練階段
後評估比率

• 指標採計方式

• 以個別受訓人員為對象，評估每一位人員是否於每一訓練階段完成後均有進行評估。

• 評估方式：由醫院自行設計具體之評估方式，並且需呈現於醫院「二年期訓練計畫」

之評核標準(方法)中，如DOPS、Mini-CEX、360度評估、筆試、口試、操作試等。

• 各階段訓練後評估之頻率及時程係依醫院「二年期訓練計畫」之評核作業進行。惟

新進受訓人員若尚未完成任一階段性之課程，即未達評估時間點，不列入指標採計

範圍。

• 佐證資料

• 附件：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提供Excel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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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全國總數值 99.95% 99.85%

本指標為列入獎勵門檻之量性指標，請務必依上述說明確認上傳
佐證資料完整且附件內容須與系統填報一致，並確認上傳成功

為簡化醫院彙整及填報成效指標相關資料，且佐證資料及其評估方式或表單之

妥適性經由教學醫院評鑑實地查證查閱，故自112年度起刪除上傳佐證資料之

附件二及附件三，僅維持監測受訓人員學習成果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比率。

★獎勵門檻：符合比率達 95% (111年度計有149家醫院達獎勵門檻)



量性指標5：完訓受訓人員通過完訓後評
估比率

• 指標採計方式

• 「完訓受訓人員數」係指醫院已上傳至「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

統」經核定之受訓人員，其補助資格於111年10月至112年8月間期滿者。

• 完訓後評估：指受訓人員完成醫院安排之訓練課程後，依醫院設計之完訓評估機制

(具明確度量準則及通過標準)評核受訓人員。

• 「補助資格期滿，未完訓人員數」係指醫院已上傳至「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

用補助管理系統」經核定之受訓人員，其補助資格期滿，惟醫院安排之訓練課程未

完成者。

• 佐證資料

• 附件：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提供Excel名單。

本年度獎勵門檻包含量性指標皆須填報並上傳完整佐證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

統填報一致，請務必依上述說明確認上傳之佐證資料是否完整，並確認上傳成功。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全國總數值 99.96% 9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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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簡化醫院彙整及填報成效指標相關資料，且佐證資料及其評估方式或表單之

妥適性經由教學醫院評鑑實地查證查閱，故自112年度起刪除上傳佐證資料之

附件二及附件三，僅維持監測受訓人員學習成果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比率。



量性指標7：教師接受多元教學評估比率

• 指標採計方式

• 教師教學評估係指醫院自行針對教師教學表現(包含教師教學技巧及教學態度)設計、

訂定評估機制，並有適當評估方式及評估頻率，透過受訓人員或其他人員的評估，

能確認其教學之適任性。

• 不適合評估之教師(7.1)：係針對未達醫院評估期間者，或非臨床指導教師(如課堂

授課講師等)等不符合本項評估的教師，醫院可自行認定不適合評估之教師，惟需

註明該名教師不適合評估之緣由。

• 佐證資料

• 附件：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提供Excel名單。

本年度獎勵門檻包含量性指標皆須填報並上傳完整佐證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

統填報一致，請務必依上述說明確認上傳之佐證資料是否完整，並確認上傳成功。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全國總數值 99.98%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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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簡化醫院彙整及填報成效指標相關資料，且佐證資料及其評估方式或表單之

妥適性經由教學醫院評鑑實地查證查閱，故自112年度起刪除上傳佐證資料之

附件二及附件三，僅維持監測受訓人員學習成果及教師教學成效評估比率。



相關指標 Q A

量性指標
3、4、5、7

去年已通過評鑑且今年可執
行的職類，但尚未收訓學員，
量性指標3、4、5及7的評估
表單等附件要上傳嗎？

尚未收訓學員之職類(即分母為英文字母開頭之系統

帶入數值顯示0)，不用上傳附件。

量性指標
3

106年以護士身分到職，於
111年取得護理師執照並於
112年1月開始接受訓練，會
算進量性指標3嗎？另外，
只有106年有做學前評估，
112年沒有重新做學前評估，
可以嗎？

112年1月開始訓練，會列入S_1報表，是
否接受2項以上學前評估(即3.1)則依實際狀況
填寫即可。
另，Excel表單「評估月份」依實際情況填
寫即可，如有特殊情況可填寫在「備註」。

量性指標
4

訓練階段要如何劃分？ 因每家醫院每個職類狀況不同，依貴院訓
練計畫規範即可。

PGY醫師於112年8月起訓，
目前僅完成1科的訓練，可
以算已完成任一階段嗎？訓
練階段該如何定義？

因每家醫院每個職類狀況不同，各訓練階
段訓練完成與否，依貴院計畫規範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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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3、4、5、7常見問題(1/2)



量性指標3、4、5、7常見問題(2/2)

相關指標 Q A

量性指標
5

112年2月完訓但112年5月
才做評估可以嗎？

依實際情況填寫即可，如有特殊情況可填
寫在「備註」欄位

單位回報A學員訓練到112年
11月才完成，但S_4報表裡
已經有他了？

請確認該位學員可申請補助期限是否於監
測期間內期滿，如已不能再申請計畫補助，
系統將判斷為完訓並列入S_4報表。若實際
訓練尚未完成，依實際狀況填寫即可。

量性指標
7

匯出T_1教師Excel報表中，
有姓名是空白的教師，但系
統上查不到是誰？

姓名為空白的教師是西醫PGY老年醫學課
程中的社工師，因社工師執照非由衛生福
利部發照，故醫事系統無法連結相關基本
資料，醫院可自行補上社工師的姓名。

西醫PGY老年醫學課程中的
社工師有一定要做教師評估
嗎？如果不是評估對象可以
刪掉嗎？

醫院可自行認定不適合評估之教師，若該
位社工師符合7.1不適合評估之教師，依醫
院實際情況填寫即可，惟需註明該名教師
不適合評估之緣由。

匯出T_1教師Excel報表中有
營養師，但營養職類回報未
申報補助費用？

該位營養師應為西醫PGY老年醫學團隊之
臨床教師，建議與貴院西醫PGY承辦同仁
確認，老年醫學課程是否曾提報該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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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指標由系統自動帶入數值，醫院不需填寫及上傳附件。

量性指標12：受訓人員訓練至補助資格
期滿之比率 (共計2項)

• 指標項目

• 指標12-A：受訓人員接受完整24個月訓練比率

• 指標12-B：受訓人員於同一家醫院接受完整24個月訓練之比率

• 指標採計方式

• 「完訓受訓人員」係指醫院已上傳至「衛生福利部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管理系統」

經核定之受訓人員，其補助資格於111年10月至112年8月間期滿者。

• 本指標不包含西醫師。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2-A全國總數值 86.91% 84.71%

12-B全國總數值 74.71% 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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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2計算範例

受訓
人員

補助期限
111年 112年 符合

S_6
符合
S_710 11 12 1 2 3 4 5 6 7 8

A 108.07-112.06 於甲醫院接受完整24個月訓練 V V

B 108.07-112.06
於他院接受
18個月訓練

於甲醫院接受6個月訓練 V X

C 108.09-112.08 於他院接受20個月訓練
於甲醫院接受

4個月訓練
V X

D 108.09-112.08 ─ 於甲醫院接受7個月訓練 X X

醫院某職類指標12計算如下

12-A：受訓人員接受完整24個月訓練之比率

分子 3 (S_6)
× 100% = 75%

分母 4 (S_8)

12-B：受訓人員於同一家醫院接受完整24個月訓練之比率

分子 1 (S_7)
× 100% = 25%

分母 4 (S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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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3：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接受
訓練計畫之比率(共計3項)

• 指標項目

• 指標13-A：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具有補助資格之比率

• 指標13-B：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接受訓練計畫之比率

• 指標13-C：新進具有補助資格之醫師及醫事人員且接受訓練計畫之比率

• 指標採計方式

• 「新進醫師、醫事人員」：醫師、醫事人員於監測期間新進執業登記於指標填報醫院者，其中

新進醫師係指「醫師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之受訓人員。

• 補助資格：依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申請作業要點辦理。

• 若為112年度新執行訓練計畫之醫院，監測期間調整自契約簽訂計畫執行起始月份至112年8月。

• 佐證資料

• 附件一：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

提供符合13.1人員之Excel名單。

• 附件二：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

提供符合13.3人員之Excel名單。

★獎勵指標：13-C符合比率達 85%(111年度計有143家醫院達閾值)

本年度獎勵門檻包含量性指標皆須填報並上傳完整佐證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

統填報一致，請務必依上述說明確認上傳之佐證資料是否完整，並確認上傳成功。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3-A全國總數值 71.35% 68.85%

13-B全國總數值 68.57% 65.62%

13-C全國總數值 96.10% 95.31%

27

每位受訓人員僅只符合13.1或13.3其中一種狀況。



監測期間內(111.10~112.08)

全院新進人員(含行政人員等非醫事人員)

13.2：符合補助資格之新進醫師、醫事人員數

13.1：新進醫師、醫事人員數

S_9：新進受訓人員數

【系統帶入】

13.3：非於監測期間(111.10~112.08)

執登之新進受訓人員數

量性指標13各項要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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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3常見問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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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1 監測期間內的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

要以「執業登記日期」還是「到職

日期」來判斷？

以執業登記日期。

2 如果只有來1~2個月就離職(如職

務代理人)，須要列入13.1嗎？

為鼓勵醫院培訓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不論在

職時間長短、專任/兼任及任職單位等，凡於監

測期間(111.10~112.08)內，新進執業登記於貴院者

均須列入13.1之計算。
3 13.1新進醫師、醫事人員數，是否

只須計算專任醫事人員？兼任醫事

人員是否不須計算？

4 13.1新進醫師、醫事人員數，是否

可以排除「執登於本院，但實際任

職於本院行政單位(醫療品質部門、

安全衛生部門等等)之人員」？



量性指標13常見問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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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5 醫院可以收訓聽力職類，但聽力職

類沒有出現分子分母表？

1) 若於監測期間內(111.10~112.08)S_9報表是0，系

統不會出現該職類的分子分母表。

2) 指標13是監測新進醫師及醫事人員接受訓練

計畫之比率，有持續申報的醫事人員不一定

為監測期間新進執業登記於的醫事人員。

6 有2個職類監測期間內有持續申報

受訓人員，但系統沒有出現那2個

職類？

7 新進人員A於110年曾申報過，於

111年離職，又於112年7月回到醫

院接受訓練，但S_9報表沒有這位

新進人員？

若於監測期間(111.10~112.08)新增上傳並經核定的

受訓人員，非首次於貴院申請補助費用者(如：

貴院王小明醫師於110年1月執登，6月離職，

112年2月再度返回醫院執業)，則不會出現於

S_9報表中，該人員亦不須列入「13.1」、

「13.2」、「13.3」名單之中。

8 新進人員B因為執業登記未滿16天，

無法申請當月補助費用，但該人員

還有補助資格所以符合13.2，需要

列入13.1及13.2嗎？

依據申請作業要點第9點第1款，受訓天數於15

天(含)以下，不符合當月申請補助資格，故不符

合13.2。13.1則視該人員執業登記日期是否為

監測期間內(111.10~112.08)。



No. Q A

9 指標13各項填報值定義？ 1) 13.1：新進醫師、醫事人員數

• 監測期間內，新進執業登記於貴院之醫

師及醫事人員

• 佐證資料：附件一

2) 13.2：符合補助資格之新進醫師、醫事人

員數

• 列於13.1的醫師及醫事人員中，符合補

助資格之醫師及醫事人員

• 佐證資料：附件一

3) 13.3：非於監測期間執登之新進受訓人員

數

• 系統所提供之S_9人員明細中，非監測期

間執業登記之醫師及醫事人員

• 佐證資料：附件二

量性指標13常見問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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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3常見問題(4/7)

• 填報介面數值填寫錯誤(13.1、13.2)

「13.1人員姓名」
藥師3位、護理師40位

、醫事放射1位

13.1應分職類填報
如：藥師3位；護理40位；
醫事放射1位（共44位）

附件一

13.1及13.2應為分職類填報
該職類對應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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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3常見問題(5/7)

• 填報介面數值與附件檔案數值不同

13.1、13.2

均為7位

★附件excel填報數值與系統填報介面
數值不符

★ 13.1、13.2系統數值應為7位，且
附件一中「是否為S＿9」，請填寫
「是/否」，非填寫「執登日期」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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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3常見問題(6/7)

• 佐證資料附件二(13.3)填報介面數值與附件檔案數值不符

13.3應為7位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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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3常見問題(7/7)

• 佐證資料附件一之符合S_9人數及附件二之13.3人數，合計值
與S_9報表人數不一致

附件一僅有護理職類

(13.1共35人)其中

「符合S_9」共27人

附件二僅有護理職類

13.3共5人

附件一 附件二S_9報表

【合計】
護理：27+5=32人
醫事檢驗：0人

S_9報表人數

護理：32人

醫事檢驗：3人

各職類合計值
應為一致

附件一之符合S_9人數
及附件二之13.3人數，
合計值與S_9不符
（無醫事檢驗）

35



量性指標14：教師取得師資培育制度認
證比率

• 指標採計方式

• 取得師資培育制度認證之教師，係指教師有完成醫院制定之「提升教師教學技能」

之培育課程(或活動)，其內容如：課程設計、教學技巧、教材製作、跨領域團隊合

作照護、全人照護教學、溝通及輔導、創新教學導入及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等，並經

醫院完訓認證流程確認且核予效期者。

• 經各職類專業團體(如：學會或全聯會)取得師資培育制度認證之教師，不納入本項

指標計算。

• 本指標不包含西醫師。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全國總數值 97.74% 98.17%

36

本項指標由系統自動帶入數值，醫院不需填寫及上傳附件。



No. Q A

1 如果教師離職，還會列入指標14

的分母T_2嗎？

不會，分母T_2定義係監測期間(111.10~112.08)內，

曾申報通過教師，並排除已離職教師，意即

需執登該院且在職，或離職日在當年8月之後。

2 某位教師在A醫院取得師資認證

(效期為112.01.01~113.12.31)，但於112

年3月離職，現於B醫院執業，請

問B醫院指標14的分子T_3，會

列入這位教師嗎？

為鼓勵醫院培訓院內教師，本指標的分子T_3，

僅採計於「指標填報醫院」取得的師資認證

之教師，故B醫院的分子T_3不會列入這位教

師。

3 請問透過醫事職類專業團體(學

會/全聯會)取得師資認證的教師，

是否會列入指標14計算？

不會，為鼓勵醫院培訓院內教師，本指標的

分子T_3，僅採計於「指標填報醫院」取得的

師資認證之教師。

量性指標1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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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5：受訓人員符合「住院醫師
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情形

• 指標執行方式

• 監測期間(111.10~112.08)內執業登記於指標填報醫院之西醫PGY醫師及住院醫師為對

象，確認工時是否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相關規定，且參考勞動檢查機構之裁罰紀

錄。

38

★獎勵門檻：須全數符合「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
之要求，且未有勞動檢查機構之裁罰紀錄

本指標為列入獎勵門檻之量性指標，西醫PGY醫師及住院醫師之工

時須全數符合「住院醫師勞動權益保障及工作時間指引」之要求，

且未有勞動檢查機構之裁罰紀錄。

1. 自111年起，以西醫PGY及住院醫師於監測期間內是否勞動檢查機構之裁罰紀錄作為佐證，取
代工時資料表及班表填報。

2. 裁罰紀錄將直接向相關主管機關調閱資料，醫院於指標填報期間，不須填寫及上傳附件。

3. 因相關主管機關提供勞動檢查機構之裁罰紀錄未註明違反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之人員是否為
量性指標15規範之住院醫師(含西醫PGY)，後續將由醫策會另行聯絡醫院協助提供以下佐證
資料：
– 勞工局裁處書之違反事實欄位(記載人員姓名)
– 該人員之服務單位及職稱
– 該人員是否為住院醫師(含西醫PGY)之相關佐證資料(如貴院人事資料查詢結果等)

備註



全院性資料指標

(量性指標9、16及質性指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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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9：醫院教學費用分配之比率
(共計3項)

• 指標項目

• 指標9-A：西醫師PGY計畫經費使用於「教學師資補助費」，佔補助經費之比率

• 指標9-B：醫院使用於其他醫事人員之「教學師資補助費」，佔補助經費之比率

• 指標9-C：醫院使用於教學課程活動、設備及其他教學相關成本，佔補助經費之

比率

• 佐證資料

• 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提供實際發生費用之Excel明細。

• 請務必重新下載系統範本填寫，勿沿用上一年度檔案格式！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9-A全國總數值 295.62% 286.41%

9-B全國總數值 247.54% 285.63%

9-C全國總數值 176.04% 200.26%

40

★獎勵指標：(9-B)投入經費達補助經費之 50%(110年度計有144家醫院達閾值)

本年度獎勵門檻包含量性指標皆須填報並上傳完整佐證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

統填報一致，請務必依上述說明確認上傳之佐證資料是否完整，並確認上傳成功。



量性指標9：指標採計方式

• 本指標費用採計範圍為醫院因實際執行「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及「醫師畢業後一

般醫學訓練計畫」所產生之相關費用，非在前述計畫者，不採計。

• 9.1 教學師資補助費：即教師因教學而獲得之相關費用，不包含「薪資分攤費用」，包

括教學師資津貼費、教學補助人事費、教學補助業務費、講師鐘點費、教學獎勵費。

• 9.3 教學課程活動成本：醫院舉辦或執行教學課程活動所產生的業務費，不含講師鐘點

費。

• 9.4 教學相關設備成本：醫院執行計畫，因教學目的必須有的器材設備、教學書籍、教

具、耗材等。

• 9.5 其他教學相關成本：

• 行政團隊費用(行政助理薪資、管銷費用)。

• 補助教師至院外受訓之相關費用：含訓練費用(報名費)、交通費、住宿費、膳雜費等。

• 9.6 代訓費用：醫院執行「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計畫」或「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

支付合作醫院之訓練費用。

• 特別注意：教師薪資分攤費用、研究費、指導實習學生費、代訓他院受訓人員相關費

用、建築物(如會議室、實驗室、臨床技能中心等)之增建、折舊或整修及器材設備之折

舊等，皆非為本指標採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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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9填報注意事項

• 系統填報金額若與上傳Excel檔案金額不符，則視為佐證資料不完整，未達獎勵門

檻，非屬「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點數計算及費用撥付對象，故不予計分。

• 醫院填報111年度(111年1月至12月)實際發生費用。

•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補助經費總和=「每月訓練補助費用」+「成效優良醫

院獎勵費用」

• 請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112年度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之核算機制與成效指

標評分基準」，附件內容為醫院填復會計科目參考之檔案，可供參閱。

• 本項指標納入獎勵費用之核算機制，請務必依111年度使用經費據實填報，將由衛

生福利部進行後續會計查核作業。

因補助經費按季核付，
加總差異4元以內係屬正常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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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本年度指標9試辦填報數值以匯入方式帶入系統欄位，醫院毋須自行輸入指標9數值。
• 範本新增各要素合計欄位，故請務必重新下載系統範本填寫，勿沿用上一年度檔案格式，
並請避免自行編輯欄位，導致匯入發生錯誤。

108年起已
不再補助專
科訓練費用

量性指標9試辦以匯入方式帶入系統
註1：若各項會計科目，如無法以職類填報者，則請直接填報於「總計」處
註2：請務必重新下載系統範本填寫，勿沿用上一年度檔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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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本年度指標9試辦填報數值以匯入方式帶入系統欄位，醫院毋須自行輸入指標9數值。
• 範本新增各要素合計欄位，故請務必重新下載系統範本填寫，勿沿用上一年度檔案格式，
並請避免自行編輯欄位，導致匯入發生錯誤。

量性指標9試辦以匯入方式帶入系統
註1：若各項會計科目，如無法以職類填報者，則請直接填報於「總計」處
註2：請務必重新下載系統範本填寫，勿沿用上一年度檔案格式！！



量性指標9常見問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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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1 醫院支出費用超過補助費用，是

否依實際支付金額填報？

請依實際執行費用填報即可。

2 計畫僅核定8個職類，若教師培

育課程費用不只使用於核定的職

類，相關的費用也可以寫在沒有

核定的職類裡嗎？

3 指標9於系統帶入的F_4的金額，

跟每月費用核定的明細總金額不

一樣，差了幾塊錢需要修正嗎？

F_4「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之其他醫事人員

補助經費(系統帶入)」因金額四捨五入加總關

係，每季會有±1元的落差，若系統數值和貴

院每月費用核定明細若差距4元以下，屬正常

誤差範圍內，毋須修正。



量性指標9常見問題(2/2)

• 填報介面數值與附加檔案數值不符 附件excel填報
與系統填報金額不符

附
件
檔
案

合計值為$2,247,017

，系統填報金額不一致

合計值為$3,177,869

，系統填報金額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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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年度指標9試辦填報數值以匯入方
式帶入系統欄位，醫院毋須自行輸
入指標9數值，減少醫院附件excel填
報與系統填報金額不符之情況



量性指標16：醫院代為訓練他院人員執
行成果(共計2項)

• 指標項目

• 16-A：訂有明確且完整代訓他院之訓練機制職類數(16.1)

• 16-B：協助代訓他院新進人員之職類數(16.2)

• 監測目的

• 為提升新進醫事人員接受本計畫之涵蓋率及促進教學資源共享，瞭解醫院代為訓練

他院(教學醫院或非教學醫院)新進人員執行情形。

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說明上傳完整佐證

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統填報值一致，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

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另由專家進行評核。

年度 110年度 111年度

16-A全國平均值 5.48 5.65

16-B全國平均值 1.0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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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標採計方式

• 經衛生福利部核定可收訓之計畫類別，列入本指標採計範圍。

• 訓練對象須符合以下任一標準，經評估後認為對其而言需要之訓練項目，係屬二年

期訓練計畫範圍，始符合聯合訓練機制標準。

A. 教學醫院：須符合衛生福利部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補助資格者。

B. 非教學醫院：須為地區醫院層級以上之醫院。

• 以下情況不列入本項指標採計範圍：

A. 委託代訓機構若非符合前述訓練對象任一標準者，如：基層診所、長照、非醫

療機構者(學會或其他專業團體)等不列入本指標採計範圍。

B. 若為外送醫事人員至他院訓練，不列入本項指標採計範圍。

C. 執行聯合訓練場域應為教學醫院，參與各職類之學公會舉辦的訓練課程或研討

會，不列入本指標採計範圍。

• 每次代訓時間須至少4小時，訓練次數達2次以上，總訓練時間至少8小時，始得納

入採計範圍。

量性指標16：醫院代為訓練他院人員執
行成果(共計2項)

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說明上傳完整佐證

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統填報值一致，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

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另由專家進行評核。



• 佐證資料

• 附件一：符合16.1之各職類訂定院際聯合訓練機制/辦法、與其他教學醫院、非教

學醫院簽訂聯合訓練機制之正式文件(如：合作契約書)等相關佐證，PDF檔或

WORD檔均可，各職類之前述文件應能敘明以下相關資訊，同一醫療體系內的不同

機構亦列計，惟須針對其所能提供的訓練特性作說明

A.代訓對象

B.訓練課程(須符合二年期訓練計畫範圍)

C.訓練時間

D.評估機制

E.訓練窗口(或雙方)之聯絡資訊

• 附件二：限傳EXCEL檔案，以系統提供之檔案格式(欄位：符合16.2職類別、代訓課

程、代訓時間年月起迄、每次代訓時間、代訓總次數、代訓受訓人員數、代訓機構、

備註等)。

若醫院無執行代訓：

• 附件一：請使用WORD檔書寫「本

院無代訓他院人員」後上傳。

• 附件二：請上傳空白EXCEL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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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6：醫院代為訓練他院人員執
行成果(共計2項)

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說明上傳完整佐證

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統填報值一致，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

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另由專家進行評核。



• 填寫注意事項

• 本指標不含括西醫師。

• 聯合訓練機制內容應具體可行且落實執行，定期與合作機構交流訓練課程內容與實

際執行情形。

• 若代訓之訓練時間為跨日進行，訓練次數以天數為單位採計為次數，如：安排5天

訓練課程，則可視為5次；單日8小時課程，則僅採計1次。

• 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上述說明上傳完整佐證資料且附件內容須

與系統填報值一致，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另由專家

進行評核。如因缺少任一附件或附件內容與系統填報不一致將不予加分，惟不影響

獎勵門檻及列入獎勵費用核算之指標項目之判定。

• 本項指標以監測期間協助代訓他院新進人員職類數(即16-B)評核指標等級，再換算

成分數。其等級說明及分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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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 等級說明 分數

A 協助代訓他院5個職類以上之新進人員 10分

B 協助代訓他院2-4個職類之新進人員 6分

C 協助代訓他院1個職類之新進人員 3分

量性指標16：醫院代為訓練他院人員執
行成果(共計2項)

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說明上傳完整佐證

資料且附件內容須與系統填報值一致，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

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另由專家進行評核。



量性指標16附件二填寫說明

列表之醫事職類

需與「16-B」呈

現之職類數相符。

每次代訓時間需至少4小時，

訓練次數達2次以上(總訓練

時間至少8小時)，始得採認。

「代訓機構」請呈現醫院名

稱並加註「教學醫院/非教

學醫院」，如：孫大寶醫院

(非教學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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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性指標16常見問題(1/5)

52

No. Q A

1 16.1職類數是訂有代訓機制職類
數均可列計，還是僅列計實際有
收代訓的職類？

16.1是訂有聯合訓練機制/辦法的職類均可列
計；16.2是實際執行訓練他院人員的職類數。

2 附件一及附件二職類數可以不一
樣嗎?

附件一對應16.1；附件二對應16.2，附件職
類數須與勾選職類相同。

3 附件一的各職類聯合訓練機制彙
整起來很多頁，請問可以彙整成
一個大表嗎？

可以，惟彙整表亦須包含指標基準要求之應
敘明相關資訊：
1) 代訓對象
2) 訓練課程(須符合二年期訓練計畫範圍)
3) 訓練時間
4) 評估機制
5) 訓練窗口(或雙方)之聯絡資訊

4 指標採計到8月底，但職類實際
代訓是8月中至9月中，請問附件
二excel表的「代訓時間年月起
迄」要填到8/31還是9月中？

依實際情況填寫8月中至9月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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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Q A

5 訂有聯合訓練機制但沒有實際簽
訂代訓合約書，可以列入16-A計
算嗎?

16.1是訂有聯合訓練機制/辦法的職類均可列
計，且文件上須包含指標基準要求之應敘明
相關資訊(如下)，即可列計
1) 代訓對象
2) 訓練課程(須符合二年期訓練計畫範圍)
3) 訓練時間
4) 評估機制
5) 訓練窗口(或雙方)之聯絡資訊

6 代訓合約書寫訓練預估半年，但
實際可能會1.5~2個月左右就完
成代訓的情況，請問excel表的
「代訓時間年月起迄」要怎麼填？

教學成效指標係監測醫院實際執行情況，依
實際情況填寫即可。

7 請問同體系內的醫院相互送訓，
是否可以列入指標16計算？

同體系內的醫院可視同為跨院的送訓，可以
採計，惟於醫院評鑑申請本院與分院或不相
毗鄰院區合併評鑑者，視為同一家醫院(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及其
虎尾院區)。

量性指標16常見問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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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非屬二年期訓練計畫範圍，不

符合本項指標規範聯合訓練機制標準。

量性指標16常見問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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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訓練窗口(或雙方)之聯絡資訊
(聯絡方式僅有合約書用印處之院長及醫院總機)

量性指標16常見問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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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聯合訓練機制之正式文
件對象為「學會」，不符合
指標定義要求。

量性指標16常見問題(5/5)



質性指標1：落實能力導向醫學教育
執行情形

• 監測目的

• 為能力導向醫學教育(Competency-based Medical Education, CBME)精神於新進醫

事人員訓練，期待各訓練醫院之計畫內容應符合訓練精神與目標，並能應用里程碑

(Milestones)或可信賴專業活動(Entrustable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EPAs)等評估機

制，以確保新進醫事人員訓練結果符合臨床能力要求。

• 指標執行方式

• 經衛生福利部核定可收訓之計畫類別(職類)為對象，瞭解醫院監測期間內落實CBME

執行情形。

• 指標採計方式

• 本項指標由委員進行評核，並依據評分基準、各職類執行摘要說明及相關佐證資料

評核指標等級為A、B、C三等級，其分數分別為10分、6分及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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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說明上傳完整佐證

資料，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

另由專家進行評核



質性指標1：落實能力導向醫學教育
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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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說明上傳完整佐證

資料，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

另由專家進行評核
• 評分基準

• C等級：

1.籌組委員會或小組訂定CBME精神之訓練及評估機制(如：Milestones或EPAs)，

或配合醫事職類專業團體推動參與研議Milestones及EPAs內容等。

2.醫院規劃或安排核定可收訓職類數50%(含)以上之教師，參與CBME相關進修訓

練或培育課程(或活動)。

• B等級：符合等級C，且

1.醫院核定可收訓職類數50%(含)以上或5個職類(含)以上之教師應用Milestones或

EPAs等評估機制，或參與醫事職類專業團體試辦作業，並有回饋評估結果供新進

醫事人員參考。

2.醫院協助推動院內其他職類規劃或建置CBME精神之訓練及評估機制。

• A等級：符合等級B，且各職類均有定期檢討CBME訓練及評估機制，分析執行成效

並進行改善。

[註]CBME相關進修訓練或培育課程(或活動)可為醫院自行辦理或至院外參加。



• 佐證資料

• 各職類填寫執行摘要說明(合計以1,500字元為限)。

• 上傳符合評分基準之相關佐證資料(限PDF格式，1個檔案為限)，大小至多20 MB。

• 建議佐證資料

• 醫院須具體描述委員會或小組功能、運作情形及評估機制(如：Milestones或EPAs)，

或配合醫事職類專業團體推動之參與情形。(等級C)

• 醫院自行辦理或安排教師參與CBME相關課程(或活動)資料，及各職類參與訓練人數

與完訓比例。(等級C)

• 醫院職類教師應用Milestones或EPAs等評估機制之相關表單資料及評估結果。(等級

B)

• 醫院協助推動院內其他職類規劃或建置 CBME訓練及評估機制之情形。(等級B)

• 醫院檢討各職類CBME訓練及評估機制之分析資料或紀錄。(等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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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指標1：落實能力導向醫學教育
執行情形

本項指標為列入加分項目指標，請務必依說明上傳完整佐證

資料，始得納入加分項目計算，佐證資料完整度及合適性則

另由專家進行評核



重要提醒

• 本年度執行成效優良醫院獎勵費用之核算機制與成效指標評分基準

業經衛生福利部核定，請逕至計畫管理系統「參考資料」下載。

• 系統填報作業時，請務必重新下載系統附件範本，勿使用上一年度

檔案更新數據，避免造成檔案內容填寫錯誤，影響指標評核結果及

評分計算。

• 附件中人數總計、金額總計等，請務必確認與系統填報值一致，避

免影響指標評核結果及評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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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聯絡方式

• 電話：02-89643000分機3171、3174、3172、3170

(請於週一至週五 09:00-12:30；13:30-18:00來電)

• 傳真：02-2964-8375

• 網址：www.jct.org.tw 醫學教育專區

• E-mail：teacher@j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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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醫策會臉書粉絲專頁 醫策會LINE官方帳號

歡迎加入本會臉書粉絲專頁及LINE官方帳號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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